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陳信溢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亮逢律師

被  上訴人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朱承先  

訴訟代理人  陳宇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事故賠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21

日本院苗栗簡易庭113年度苗勞簡字第15號第一審簡易判決反訴

部分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判決書內應

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

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

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

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

程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本判

決應記載之事實、理由及關於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意見暨

法律上之意見（除後開補充說明外），均與原判決相同，茲

引用原判決所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按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

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

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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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

法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訴

訟中已變更為朱承先，有經濟部函及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

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3至84頁），並由朱承先具狀聲明

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67頁），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

准許。

三、原審就本訴原告即被上訴人請求本訴被告即上訴人給付新臺

幣（下同）15萬674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部分，為上訴人全部

敗訴之判決，而上訴人就本訴部分並未聲明不服，是本訴部

分並非本院審理之範圍，先予說明。另原審就反訴原告即上

訴人（下稱上訴人）請求反訴被告即被上訴人（下稱被上訴

人）給付57萬5428元，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

服，就反部部分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一）原判決關於

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項之反訴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

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7萬5428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

聲明：上訴人之反訴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

外，並補稱：按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無論

是基於雇主明示的意思而為雇主提供勞務，或雇主明知或可

得而知勞工在其指揮監督下的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

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的意思而予以受領，則應認勞動契約

雙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之意思表示，該等提供勞

務時間即屬延長工作時間，雇主負有本於勞動契約及勞動基

準法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的義務，此不因雇主採取加

班申請制而有所不同，此參最高行政法院（下稱最高行）10

7年度判字第298號、108年度判字第437號行政判決意旨及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111年度勞上字第2

2號民事判決意旨可明。又「上訴人雖有加班申請制，然僅

徒具形式，並無實際執行，且告知採取違反強制規定之責任

制，實際上並無可正常申請、執行之加班制度，自不能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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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未能依循工作規則申請加班，遽論被上訴人並無加

班之事實及必要，及其加班未獲上訴人同意，否則將造成雇

主得藉由加班申請制之建置，規避勞動事件法第38條舉證責

任規定及其應負之加班費給付義務。」，亦有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111年度勞上字第59號民事判決

足資參照。是被上訴人雖有加班申請制度之工作規則，然仍

應詳實探究是否落實加班申請制度，不得僅憑形式認定，亦

應審酌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加班之事實是否未為積極制止，

卻長期受領勞工即上訴人於正常工時以外之勞務，否則即應

視為勞動契約之雙方當事人即兩造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之

意思表示，而被上訴人所提加班申請制之工作規則，當無足

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之反對證據，則上訴人出勤紀錄

內記載之出勤時間，即應推定上訴人於該時間內經被上訴人

同意加班，並實際執行職務，而被上訴人即應負加班費給付

義務。查被上訴人並未落實加班申請制度，此由上訴人長期

加班卻從未受領過上班日之加班費可證，且被上訴人亦未提

出上訴人除曾於週六參與員工訓練而申報加班外，尚曾提出

加班申請之證據，可見被上訴人僅係表面上配合勞動法規，

虛設加班申請制度，並未實際落實，否則上訴人當無延長工

時卻不申請加班費之道理，此舉無異於放棄自己之權益，是

堪認被上訴人自不得以該虛設之規則，反推上訴人並無延長

工時加班之事實。又上訴人申請加班補休之紀錄均為週六，

非正常工作日之夜間，此係因被上訴人強制要求員工參與教

育訓練，且開放加班補休申請，然未提供加班費請領之選擇

權，且平常日亦未曾准許上訴人申請加班，可見被上訴人確

實未落實加班費申請制度。另上訴人離職當月僅上班5.5

日，故認不應將該月列入平均薪資計算較為公允，是上訴人

之月薪仍主張為9萬7493元，時薪為406元，則上訴人請求金

額應為55萬5374元【計算式：超過2小時部分：78.5小時×

（406元×1.67）＝5萬3225元。加班2小時以內時數部分：92

3小時×（406元×1.34）＝50萬2149元。小數點以下均4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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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合計55萬5374元】。又即便認為當月應計入，則以該月

所占比例計算（即112年3月薪資66653元×5日÷31日計算）平

均月薪應為9萬2326元，時薪為385元，則上訴人請求金額應

為52萬6648元【計算式：超過2小時部分：78.5小時×（385

元×1.67）＝5萬0472元。加班2小時以內時數部分：923小時

×（385元×1.34）＝47萬6176元。小數點以下均4捨5入。合

計52萬6648元】。又被上訴人所提加班紀錄，均為平板組、

印製組、工務組及儲運組等現場人員，並未包含上訴人所任

職之營業組業務人員，自無從作為認定被上訴人已有落實加

班申請制度之證明。被上訴人所擔任之營業組業務人員長期

遭被上訴人漠視權益，忽略渠等加班之事實，形成不合理之

潛規則，此由被上訴人迄今均未能提出有上訴人同組人員之

歷年打卡及申請加班並核給之紀錄可證，而上訴人從事之組

別乃長期遭被上訴人差別對待，侵害上訴人加班權益。又被

上訴人所提最高法院民事判決，其事實係發生於勞動事件法

尚未施行之前，自無從適用勞動事件法為判斷，且該案雇主

確有落實加班申請制，自非本件所得比附援引等語。

五、被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

外，並補稱：上訴人迄今仍未提出伊所主張歷次延長工時之

時間內所提供勞務之具體內容為何，且對於伊為何未依被上

訴人之員工加班辦法徵得直屬主管同意填報加班單等程序，

提出具體說明及舉證，又徒僅泛稱被上訴人之加班申請制度

為徒具形式，然亦未提出相關舉證，自無從採信。又上訴人

於108年3月28日至112年3月27日，確曾多次經由被上訴人公

司內部批次加班系統提出加班申請，而經伊所屬主管核實確

認後准許伊加班之紀錄，有批次加班（加班確認單）可參，

可見被上訴人確已提供員工申請加班之管道，且為上訴人所

知悉。又業務員之主要工作在於聯繫客戶，而客戶端亦非都

是每天晚下班而能與上訴人聯繫，且聯繫尺寸單價不需太久

時間，而上訴人從事業務員，何以留在公司這麼晚，當可認

係處理伊私事。且依原審之業務員業績統計表，上訴人於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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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訴外人林祺彥業務之前，伊工作量本已遠低於其他業務

員，理應足以準時下班為是，何須留在公司。且於本件發生

前，上訴人即有達33筆申請延長工時之紀錄，可見上訴人極

知保護伊自身權益，何以獨漏本件部分並未提出申請，係因

主管均會詢問加班原因及理由，可證上訴人顯係處理私人事

務，故未提出申請。況上訴人如有實際加班之需求，本可先

提出申請或事後補申請，並非不能提出加班申請，此見被上

訴人公司僅112年1月及2月全廠申請加班紀錄至少達上千

筆，申請加班員工至少數十人次以上可證，是上訴人空言指

摘被上訴人之加班申請制度為徒具形式云云，顯非事實。又

上訴人所稱伊加班申請項次中乃多次係於週六參加教育訓練

部分；然此部分仍需由員工提出申請，並非加班系統自動產

出，亦即在被上訴人公司加班，只要事先敘明加班理由及時

數，事先徵得主管同意，於提出申請後，主管並不會不核

准；若有緊急或突發事故，亦可先以任何可書面記錄方式取

得主管同意加班，並於加班事實後7日內完成補填加班申請

單。員工加班辦法係為正常申請及執行加班制度所為之規

定，上訴人本應依循該加班辦法申請加班，始當足以作為認

定上訴人是否確已符合加班要件之證據。況上訴人對於員工

加班辦法及聘僱合約並未爭執，當無從徒以伊出勤紀錄中之

延長工時紀錄即推認伊確有加班之事實。又參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890號民事判決乃認「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

間，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應加給之；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

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

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勞基

法第24條、第3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即雇主如為管理

需要而有延長工時必要，並經勞方同意，即得要求勞工加

班。且為遵循上開加班規定及人事管理必要，規定勞工加班

應按一定程序申請，於法即無不合。反之，勞工未經雙方同

意，片面延長工時，既與加班規定不合，自不得向雇主請求

給付加班費。」。承上，被上訴人應無給付上訴人所主張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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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費之義務。另上訴人主張之平均月薪亦有違誤，按勞基法

第2條第4款規定，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

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則應為月薪資9

萬0549元，時薪為377元，並非上訴人主張之月薪9萬7493

元。同意上訴人以平均月薪9萬2326元，時薪為385元為計

算，對於上訴人加班紀錄所示超過2小時部分時數為78.5小

時，加班2小時以內時數共923小時，並無意見。原審所為認

事用法並無違誤等語。

六、本院得心證理由：　

（一）本院得心證之理由除依首開法條規定，引用原審判決事實

及理由外，並補充：

（1）上訴人主張伊不知被上訴人公司訂有上開員工加班辦法，

且被上訴人公司之加班申請制度僅為虛設，並未實際落

實，自無從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證據，而應推定

上訴人之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出勤時間業經被上訴人同意加

班等情，乃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查，上訴人本身自107年

5月1日起至110年11月20日止，確曾在伊任職被上訴人公司

竹一組及營一組業務身分時，即向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伊加

班申請計達30餘次等情，此有被上訴人所提批次加班單

（加班確認單）及上訴人申請加班補休證明等在卷可參

（見原審卷一第263至267頁及本院卷第85頁），而該等書

證之真正亦未為上訴人所否認，則據此不僅可見上訴人空

言否認伊不知被上訴人公司之員工加班辦法等工作規則及

兩造間聘僱合約書，確均已要求員工加班應事先提出加班

申請單徵得直屬主管同意，或遇緊急或突發狀況，亦須先

以任何可書面記錄之之方式取得權責主管同意加班，並於

加班事實發生後7日內完成補填加班申請單等情，顯與事實

相悖，無足採信，亦即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公司員工倘欲

為加班時，應先行自被上訴人公司內部系統提出加班申請

單並經直屬主管同意，方可認兩造已就員工延長工時達成

意思表示合致等情，顯然知之甚詳，且益徵被上訴人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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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上訴人等公司員工得於欲行加班時提出加班申請單甚

明。復以，上訴人雖另辯稱因被上訴人公司長期具有業務

人員不得提出加班費申請之潛規則，故伊始僅於出勤紀錄

上打卡加班，而未曾另就該等出勤期間提出加班申請單為

申請，可見被上訴人之加班申請制度並未落實，依上開實

務見解，當無從推翻伊上開出勤紀錄可為推定伊有加班事

實之證據云云；然則，被上訴人公司確有依員工加班申請

單及其內部批核系統之加班紀錄，核准包含上訴人在內之

數十名員工所為加班之申請，或給予申領之加班費，抑或

給予加班補休等情，業據被上訴人提出上訴人歷次加班申

請紀錄及訴外人胡俊吉等被上訴人公司員工於112年1月至2

月間所提上千筆之加班紀錄等為證（見本院卷第85至145

頁），而上訴人對於上開書證之真正亦未為爭執，是堪認

被上訴人公司辯稱其員工加班均有依員工加班辦法等提出

加班申請單敘明加班事由及時間，其公司不會不核准等

語，洵屬真實有據，當為可採，而上訴人空言主張上情，

既未曾提出相關積極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憑信。基上，

當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之員工加班辦法顯然未落

實，無從據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證據，而應推定上

訴人之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出勤時間業經被上訴人同意加

班，兩造已就上訴人確有於出勤紀錄上之出勤時間為加班

之事實達成合致之意思表示云云，委屬無據，無可採信。

（2）另者，上訴人雖主張伊出勤紀錄上既載有超出正常工作時

間以外之出勤時間，應屬延長工作時間，而雇主即被上訴

人乃係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即上訴人在其指揮監督下之工

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之意思

而予以受領，依上開最高行及臺中高分院上開見解，當認

勞務契約雙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意，此不因雇主

採取加班申請制而有不同云云；然此亦為被上訴人所否

認。而查，上訴人自始既未曾就伊於上開加班紀錄所示出

勤時間內究係從事被上訴人公司之何項勞務為說明及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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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亦未就被上訴人係屬明知或可得而知伊在被上訴人指

揮監督下之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

為反對之意思而予以受領等利己之事實，先行舉證以實其

說，自難比附援引上開實務見解而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

定。

（3）再者，參107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及研討結果

第5號之研討結果乃認：「（一）勞工受僱於雇主，雇主即

有遵守勞動基準法有關工時、工資規定。由勞動基準法第

24條規定中『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文義觀之，負有

依所定標準給付工資義務者，為主動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

雇主。另應受勞動基準法第32條規定之限制，於延長勞工

工作時間時應遵守一定程序及不得逾一定時數之者，亦為

雇主。苟雇主並無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行為，雖勞工有依

己意而延長工作時間之結果，雇主應無依前開規定給付延

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亦不生僅得延長勞工工作時間於

一定時數範圍內之可言。蓋以雇主與勞工分別為勞動契約

之一方，雇主尚無於契約約定外受領勞工所提出延長工作

時間之勞動之義務，亦無於勞工為前開勞動給付後負給付

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又勞委會96年3月2日勞動2字第

0960062674號函：『事業單位於工作規則內明定勞工應事

先申請並經同意後始得延長工時，若未經核准不列入延長

工作時間且不計給加班費者，若無違反其他強制禁止規定

者，應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已就勞委會81　

年4月6日函釋作成補充解釋。依此，勞工雖有延長工時之

舉措，然如其未向雇主事先申請，並經雇主同意，主管機

關即不得以雇主未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係違反勞動基準

法第24條規定，而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予以處罰。

（二）在現代勞務關係中，因企業之規模漸趨龐大，受僱

人數超過一定比例者，雇主為提高人事行政管理之效率，

節省成本有效從事市場競爭，就工作場所、內容、方式等

應注意事項，及受僱人之差勤、退休、撫恤及資遣等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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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條件，通常訂有共通適用之規範，俾受僱人一體遵

循，此規範即工作規則。勞工與雇主間之勞動條件依工作

規則之內容而定，有拘束勞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除該工

作規則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團體協商外，即成為僱傭契約

內容之一部。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加給延長工

作時間之工資，為勞動基準法第24條所明定。又依勞動基

準法第32條規定，延長工時應經勞雇雙方之同意，可見延

長工時不得由一方單方片面為之，亦即不論雇主或勞工單

方為延長工時之決定，均不生其合法效力，故若係勞工未

經雇主同意片面延長工時，則非屬合於規定之加班，自不

得向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以免侵及雇主之同意及人事管

理權；而若雇主未經勞工同意片面延長工時，不僅與勞基

法規定有違，而不得強制勞工履行，然若已有強制並使勞

工實際為延長工時之結果時，自應依法給付加班費，以保

護勞工之權益。（三）甲公司工作規則係依勞動基準法第

70條所訂立，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於甲公司公開揭示週知，

未違反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而成為勞動契約內容之一

部分，依同法第71條規定，自有約束甲公司所屬員工之效

力。由上開工作規則可知，甲公司之員工如因業務需要於

上班時間以外繼續加班處理者，應事先以加班申請單報請

單位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核屬甲公司為有效經營企業、

控制成本支出及人事管理所必須，尚稱合理。甲公司建有

e-Hour系統，供員工得隨時查詢個人出勤狀況、薪資給付

明細，加班申請得以電子公文系統提出申請。甲公司之員

工如需加班，應事先申請同意，上電子公文e-Hour系統申

請，呈請權責主管核准，並於次月10日前送至人資中心作

業，以辦理加班申報。則甲公司在制度上設有加班申報系

統，作為勞資雙方合意延長工作時間之平台，足供員工自

行評估其正常工作時間內之效率、品質、有無延長工作時

間之必要等，進而辦理登錄，送請主管核定同意，制度上

與一般公務部門無異，可認甲公司已就工時、加班費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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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為必要之注意，建置防止之措施，並公開揭示使員工知

悉。甲公司並未指派員工乙延長工時工作，亦未指派乙超

量業務限期完成，復未阻礙員工乙申報加班，則乙既未於

事前向甲公司申請或事後補辦申請，其延長工作時間並非

甲公司本於指揮監督地位促其所為，甲公司自無依勞動基

準法第24條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核無未給

付該項工資而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之問題。」。而查，

被上訴人在其員工加班辦法等工作規則及聘僱合約書中既

確已約明員工加班申請程序，其內部制度上亦確實設有加

班申報系統，作為勞資雙方合意延長工作時間之平台，足

供員工自行評估正常工作時間內之效率、品質、有無延長

工作時間之必要等，進而辦理加班申請登錄，送請員工主

管核定同意，足認被上訴人確已就工時、加班費之管理為

必要之注意，建置防止之措施，並公開揭示使上訴人等員

工知悉，此經本院審認如前，是依上開研討意見，當認被

上訴人之員工加班辦法及聘僱合約書等上開工作規則之約

定並未違反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而應已成為兩造間勞

動契約內容之一部分，是依同法第71條規定，自有約束被

上訴人所屬員工即上訴人之效力甚明。況且，被上訴人並

未指派上訴人於伊出勤紀錄所載超出伊正常工作時間以外

之出勤時間延長工時工作，亦未指派上訴人超量業務限期

完成，復無證據足證被上訴人究有何阻礙上訴人申報加班

之情事，均如前述，是依上開說明，上訴人既亦不否認伊

確實均未事先於出勤紀錄上之延長工時前或其後向被上訴

人公司提出加班申請或事後補辦申請，則堪徵即便審認上

訴人確有於伊出勤紀錄所示延長工作時間為被上訴人從事

勞務之情事，然因此並非被上訴人公司本於指揮監督地位

促伊所為，則仍應認被上訴人公司尚無依勞動基準法第24

條規定給付上訴人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亦無因未給

付該項工資而有何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之問題，至甚明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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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上各情，當認上訴人上訴所為前開主張，尚非有據，無

從採信；而被上訴人依其員工加班申請辦法等為據，辯稱

其當毋庸給付上訴人上開加班費等情，應屬有據，洵屬可

採。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7萬5428元及法定遲延

利息，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違

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駁回上訴人之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

據，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

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王筆毅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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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陳信溢  




訴訟代理人  陳亮逢律師
被  上訴人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承先  
訴訟代理人  陳宇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事故賠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21日本院苗栗簡易庭113年度苗勞簡字第15號第一審簡易判決反訴部分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本判決應記載之事實、理由及關於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意見暨法律上之意見（除後開補充說明外），均與原判決相同，茲引用原判決所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按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訴訟中已變更為朱承先，有經濟部函及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3至84頁），並由朱承先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67頁），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原審就本訴原告即被上訴人請求本訴被告即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15萬674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部分，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而上訴人就本訴部分並未聲明不服，是本訴部分並非本院審理之範圍，先予說明。另原審就反訴原告即上訴人（下稱上訴人）請求反訴被告即被上訴人（下稱被上訴人）給付57萬5428元，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就反部部分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項之反訴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7萬5428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人之反訴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外，並補稱：按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無論是基於雇主明示的意思而為雇主提供勞務，或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在其指揮監督下的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的意思而予以受領，則應認勞動契約雙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之意思表示，該等提供勞務時間即屬延長工作時間，雇主負有本於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的義務，此不因雇主採取加班申請制而有所不同，此參最高行政法院（下稱最高行）107年度判字第298號、108年度判字第437號行政判決意旨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111年度勞上字第22號民事判決意旨可明。又「上訴人雖有加班申請制，然僅徒具形式，並無實際執行，且告知採取違反強制規定之責任制，實際上並無可正常申請、執行之加班制度，自不能徒以被上訴人未能依循工作規則申請加班，遽論被上訴人並無加班之事實及必要，及其加班未獲上訴人同意，否則將造成雇主得藉由加班申請制之建置，規避勞動事件法第38條舉證責任規定及其應負之加班費給付義務。」，亦有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111年度勞上字第59號民事判決足資參照。是被上訴人雖有加班申請制度之工作規則，然仍應詳實探究是否落實加班申請制度，不得僅憑形式認定，亦應審酌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加班之事實是否未為積極制止，卻長期受領勞工即上訴人於正常工時以外之勞務，否則即應視為勞動契約之雙方當事人即兩造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之意思表示，而被上訴人所提加班申請制之工作規則，當無足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之反對證據，則上訴人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出勤時間，即應推定上訴人於該時間內經被上訴人同意加班，並實際執行職務，而被上訴人即應負加班費給付義務。查被上訴人並未落實加班申請制度，此由上訴人長期加班卻從未受領過上班日之加班費可證，且被上訴人亦未提出上訴人除曾於週六參與員工訓練而申報加班外，尚曾提出加班申請之證據，可見被上訴人僅係表面上配合勞動法規，虛設加班申請制度，並未實際落實，否則上訴人當無延長工時卻不申請加班費之道理，此舉無異於放棄自己之權益，是堪認被上訴人自不得以該虛設之規則，反推上訴人並無延長工時加班之事實。又上訴人申請加班補休之紀錄均為週六，非正常工作日之夜間，此係因被上訴人強制要求員工參與教育訓練，且開放加班補休申請，然未提供加班費請領之選擇權，且平常日亦未曾准許上訴人申請加班，可見被上訴人確實未落實加班費申請制度。另上訴人離職當月僅上班5.5日，故認不應將該月列入平均薪資計算較為公允，是上訴人之月薪仍主張為9萬7493元，時薪為406元，則上訴人請求金額應為55萬5374元【計算式：超過2小時部分：78.5小時×（406元×1.67）＝5萬3225元。加班2小時以內時數部分：923小時×（406元×1.34）＝50萬2149元。小數點以下均4捨5入。合計55萬5374元】。又即便認為當月應計入，則以該月所占比例計算（即112年3月薪資66653元×5日÷31日計算）平均月薪應為9萬2326元，時薪為385元，則上訴人請求金額應為52萬6648元【計算式：超過2小時部分：78.5小時×（385元×1.67）＝5萬0472元。加班2小時以內時數部分：923小時×（385元×1.34）＝47萬6176元。小數點以下均4捨5入。合計52萬6648元】。又被上訴人所提加班紀錄，均為平板組、印製組、工務組及儲運組等現場人員，並未包含上訴人所任職之營業組業務人員，自無從作為認定被上訴人已有落實加班申請制度之證明。被上訴人所擔任之營業組業務人員長期遭被上訴人漠視權益，忽略渠等加班之事實，形成不合理之潛規則，此由被上訴人迄今均未能提出有上訴人同組人員之歷年打卡及申請加班並核給之紀錄可證，而上訴人從事之組別乃長期遭被上訴人差別對待，侵害上訴人加班權益。又被上訴人所提最高法院民事判決，其事實係發生於勞動事件法尚未施行之前，自無從適用勞動事件法為判斷，且該案雇主確有落實加班申請制，自非本件所得比附援引等語。
五、被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外，並補稱：上訴人迄今仍未提出伊所主張歷次延長工時之時間內所提供勞務之具體內容為何，且對於伊為何未依被上訴人之員工加班辦法徵得直屬主管同意填報加班單等程序，提出具體說明及舉證，又徒僅泛稱被上訴人之加班申請制度為徒具形式，然亦未提出相關舉證，自無從採信。又上訴人於108年3月28日至112年3月27日，確曾多次經由被上訴人公司內部批次加班系統提出加班申請，而經伊所屬主管核實確認後准許伊加班之紀錄，有批次加班（加班確認單）可參，可見被上訴人確已提供員工申請加班之管道，且為上訴人所知悉。又業務員之主要工作在於聯繫客戶，而客戶端亦非都是每天晚下班而能與上訴人聯繫，且聯繫尺寸單價不需太久時間，而上訴人從事業務員，何以留在公司這麼晚，當可認係處理伊私事。且依原審之業務員業績統計表，上訴人於交接訴外人林祺彥業務之前，伊工作量本已遠低於其他業務員，理應足以準時下班為是，何須留在公司。且於本件發生前，上訴人即有達33筆申請延長工時之紀錄，可見上訴人極知保護伊自身權益，何以獨漏本件部分並未提出申請，係因主管均會詢問加班原因及理由，可證上訴人顯係處理私人事務，故未提出申請。況上訴人如有實際加班之需求，本可先提出申請或事後補申請，並非不能提出加班申請，此見被上訴人公司僅112年1月及2月全廠申請加班紀錄至少達上千筆，申請加班員工至少數十人次以上可證，是上訴人空言指摘被上訴人之加班申請制度為徒具形式云云，顯非事實。又上訴人所稱伊加班申請項次中乃多次係於週六參加教育訓練部分；然此部分仍需由員工提出申請，並非加班系統自動產出，亦即在被上訴人公司加班，只要事先敘明加班理由及時數，事先徵得主管同意，於提出申請後，主管並不會不核准；若有緊急或突發事故，亦可先以任何可書面記錄方式取得主管同意加班，並於加班事實後7日內完成補填加班申請單。員工加班辦法係為正常申請及執行加班制度所為之規定，上訴人本應依循該加班辦法申請加班，始當足以作為認定上訴人是否確已符合加班要件之證據。況上訴人對於員工加班辦法及聘僱合約並未爭執，當無從徒以伊出勤紀錄中之延長工時紀錄即推認伊確有加班之事實。又參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90號民事判決乃認「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應加給之；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即雇主如為管理需要而有延長工時必要，並經勞方同意，即得要求勞工加班。且為遵循上開加班規定及人事管理必要，規定勞工加班應按一定程序申請，於法即無不合。反之，勞工未經雙方同意，片面延長工時，既與加班規定不合，自不得向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承上，被上訴人應無給付上訴人所主張加班費之義務。另上訴人主張之平均月薪亦有違誤，按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則應為月薪資9萬0549元，時薪為377元，並非上訴人主張之月薪9萬7493元。同意上訴人以平均月薪9萬2326元，時薪為385元為計算，對於上訴人加班紀錄所示超過2小時部分時數為78.5小時，加班2小時以內時數共923小時，並無意見。原審所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等語。
六、本院得心證理由：　
（一）本院得心證之理由除依首開法條規定，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外，並補充：
（1）上訴人主張伊不知被上訴人公司訂有上開員工加班辦法，且被上訴人公司之加班申請制度僅為虛設，並未實際落實，自無從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證據，而應推定上訴人之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出勤時間業經被上訴人同意加班等情，乃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查，上訴人本身自107年5月1日起至110年11月20日止，確曾在伊任職被上訴人公司竹一組及營一組業務身分時，即向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伊加班申請計達30餘次等情，此有被上訴人所提批次加班單（加班確認單）及上訴人申請加班補休證明等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63至267頁及本院卷第85頁），而該等書證之真正亦未為上訴人所否認，則據此不僅可見上訴人空言否認伊不知被上訴人公司之員工加班辦法等工作規則及兩造間聘僱合約書，確均已要求員工加班應事先提出加班申請單徵得直屬主管同意，或遇緊急或突發狀況，亦須先以任何可書面記錄之之方式取得權責主管同意加班，並於加班事實發生後7日內完成補填加班申請單等情，顯與事實相悖，無足採信，亦即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公司員工倘欲為加班時，應先行自被上訴人公司內部系統提出加班申請單並經直屬主管同意，方可認兩造已就員工延長工時達成意思表示合致等情，顯然知之甚詳，且益徵被上訴人並未限制上訴人等公司員工得於欲行加班時提出加班申請單甚明。復以，上訴人雖另辯稱因被上訴人公司長期具有業務人員不得提出加班費申請之潛規則，故伊始僅於出勤紀錄上打卡加班，而未曾另就該等出勤期間提出加班申請單為申請，可見被上訴人之加班申請制度並未落實，依上開實務見解，當無從推翻伊上開出勤紀錄可為推定伊有加班事實之證據云云；然則，被上訴人公司確有依員工加班申請單及其內部批核系統之加班紀錄，核准包含上訴人在內之數十名員工所為加班之申請，或給予申領之加班費，抑或給予加班補休等情，業據被上訴人提出上訴人歷次加班申請紀錄及訴外人胡俊吉等被上訴人公司員工於112年1月至2月間所提上千筆之加班紀錄等為證（見本院卷第85至145頁），而上訴人對於上開書證之真正亦未為爭執，是堪認被上訴人公司辯稱其員工加班均有依員工加班辦法等提出加班申請單敘明加班事由及時間，其公司不會不核准等語，洵屬真實有據，當為可採，而上訴人空言主張上情，既未曾提出相關積極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憑信。基上，當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之員工加班辦法顯然未落實，無從據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證據，而應推定上訴人之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出勤時間業經被上訴人同意加班，兩造已就上訴人確有於出勤紀錄上之出勤時間為加班之事實達成合致之意思表示云云，委屬無據，無可採信。
（2）另者，上訴人雖主張伊出勤紀錄上既載有超出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出勤時間，應屬延長工作時間，而雇主即被上訴人乃係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即上訴人在其指揮監督下之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之意思而予以受領，依上開最高行及臺中高分院上開見解，當認勞務契約雙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意，此不因雇主採取加班申請制而有不同云云；然此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查，上訴人自始既未曾就伊於上開加班紀錄所示出勤時間內究係從事被上訴人公司之何項勞務為說明及舉證，亦未就被上訴人係屬明知或可得而知伊在被上訴人指揮監督下之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之意思而予以受領等利己之事實，先行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比附援引上開實務見解而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3）再者，參107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及研討結果 第5號之研討結果乃認：「（一）勞工受僱於雇主，雇主即有遵守勞動基準法有關工時、工資規定。由勞動基準法第 24條規定中『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文義觀之，負有依所定標準給付工資義務者，為主動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雇主。另應受勞動基準法第32條規定之限制，於延長勞工工作時間時應遵守一定程序及不得逾一定時數之者，亦為雇主。苟雇主並無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行為，雖勞工有依己意而延長工作時間之結果，雇主應無依前開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亦不生僅得延長勞工工作時間於一定時數範圍內之可言。蓋以雇主與勞工分別為勞動契約之一方，雇主尚無於契約約定外受領勞工所提出延長工作時間之勞動之義務，亦無於勞工為前開勞動給付後負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又勞委會96年3月2日勞動2字第 0960062674號函：『事業單位於工作規則內明定勞工應事先申請並經同意後始得延長工時，若未經核准不列入延長工作時間且不計給加班費者，若無違反其他強制禁止規定者，應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已就勞委會81　年4月6日函釋作成補充解釋。依此，勞工雖有延長工時之舉措，然如其未向雇主事先申請，並經雇主同意，主管機關即不得以雇主未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係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而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予以處罰。（二）在現代勞務關係中，因企業之規模漸趨龐大，受僱人數超過一定比例者，雇主為提高人事行政管理之效率，節省成本有效從事市場競爭，就工作場所、內容、方式等應注意事項，及受僱人之差勤、退休、撫恤及資遣等各種工作條件，通常訂有共通適用之規範，俾受僱人一體遵循，此規範即工作規則。勞工與雇主間之勞動條件依工作規則之內容而定，有拘束勞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除該工作規則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團體協商外，即成為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為勞動基準法第24條所明定。又依勞動基準法第32條規定，延長工時應經勞雇雙方之同意，可見延長工時不得由一方單方片面為之，亦即不論雇主或勞工單方為延長工時之決定，均不生其合法效力，故若係勞工未經雇主同意片面延長工時，則非屬合於規定之加班，自不得向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以免侵及雇主之同意及人事管理權；而若雇主未經勞工同意片面延長工時，不僅與勞基法規定有違，而不得強制勞工履行，然若已有強制並使勞工實際為延長工時之結果時，自應依法給付加班費，以保護勞工之權益。（三）甲公司工作規則係依勞動基準法第 70條所訂立，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於甲公司公開揭示週知，未違反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而成為勞動契約內容之一部分，依同法第71條規定，自有約束甲公司所屬員工之效力。由上開工作規則可知，甲公司之員工如因業務需要於上班時間以外繼續加班處理者，應事先以加班申請單報請單位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核屬甲公司為有效經營企業、控制成本支出及人事管理所必須，尚稱合理。甲公司建有 e-Hour系統，供員工得隨時查詢個人出勤狀況、薪資給付明細，加班申請得以電子公文系統提出申請。甲公司之員工如需加班，應事先申請同意，上電子公文e-Hour系統申請，呈請權責主管核准，並於次月10日前送至人資中心作業，以辦理加班申報。則甲公司在制度上設有加班申報系統，作為勞資雙方合意延長工作時間之平台，足供員工自行評估其正常工作時間內之效率、品質、有無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等，進而辦理登錄，送請主管核定同意，制度上與一般公務部門無異，可認甲公司已就工時、加班費之管理為必要之注意，建置防止之措施，並公開揭示使員工知悉。甲公司並未指派員工乙延長工時工作，亦未指派乙超量業務限期完成，復未阻礙員工乙申報加班，則乙既未於事前向甲公司申請或事後補辦申請，其延長工作時間並非甲公司本於指揮監督地位促其所為，甲公司自無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核無未給付該項工資而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之問題。」。而查，被上訴人在其員工加班辦法等工作規則及聘僱合約書中既確已約明員工加班申請程序，其內部制度上亦確實設有加班申報系統，作為勞資雙方合意延長工作時間之平台，足供員工自行評估正常工作時間內之效率、品質、有無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等，進而辦理加班申請登錄，送請員工主管核定同意，足認被上訴人確已就工時、加班費之管理為必要之注意，建置防止之措施，並公開揭示使上訴人等員工知悉，此經本院審認如前，是依上開研討意見，當認被上訴人之員工加班辦法及聘僱合約書等上開工作規則之約定並未違反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而應已成為兩造間勞動契約內容之一部分，是依同法第71條規定，自有約束被上訴人所屬員工即上訴人之效力甚明。況且，被上訴人並未指派上訴人於伊出勤紀錄所載超出伊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出勤時間延長工時工作，亦未指派上訴人超量業務限期完成，復無證據足證被上訴人究有何阻礙上訴人申報加班之情事，均如前述，是依上開說明，上訴人既亦不否認伊確實均未事先於出勤紀錄上之延長工時前或其後向被上訴人公司提出加班申請或事後補辦申請，則堪徵即便審認上訴人確有於伊出勤紀錄所示延長工作時間為被上訴人從事勞務之情事，然因此並非被上訴人公司本於指揮監督地位促伊所為，則仍應認被上訴人公司尚無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給付上訴人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亦無因未給付該項工資而有何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之問題，至甚明確。
（二）承上各情，當認上訴人上訴所為前開主張，尚非有據，無從採信；而被上訴人依其員工加班申請辦法等為據，辯稱其當毋庸給付上訴人上開加班費等情，應屬有據，洵屬可採。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7萬5428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人之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王筆毅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陳信溢  





訴訟代理人  陳亮逢律師

被  上訴人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承先  

訴訟代理人  陳宇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事故賠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21

日本院苗栗簡易庭113年度苗勞簡字第15號第一審簡易判決反訴

部分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判決書內應

    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

    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

    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

    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

    程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本判

    決應記載之事實、理由及關於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意見暨

    法律上之意見（除後開補充說明外），均與原判決相同，茲

    引用原判決所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按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

    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

    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

    法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訴

    訟中已變更為朱承先，有經濟部函及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

    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3至84頁），並由朱承先具狀聲明

    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67頁），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

    准許。

三、原審就本訴原告即被上訴人請求本訴被告即上訴人給付新臺

    幣（下同）15萬674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部分，為上訴人全部

    敗訴之判決，而上訴人就本訴部分並未聲明不服，是本訴部

    分並非本院審理之範圍，先予說明。另原審就反訴原告即上

    訴人（下稱上訴人）請求反訴被告即被上訴人（下稱被上訴

    人）給付57萬5428元，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

    服，就反部部分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一）原判決關於

    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項之反訴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

    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7萬5428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

    聲明：上訴人之反訴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外

    ，並補稱：按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無論是

    基於雇主明示的意思而為雇主提供勞務，或雇主明知或可得

    而知勞工在其指揮監督下的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

    ，卻未制止或為反對的意思而予以受領，則應認勞動契約雙

    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之意思表示，該等提供勞務

    時間即屬延長工作時間，雇主負有本於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

    法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的義務，此不因雇主採取加班

    申請制而有所不同，此參最高行政法院（下稱最高行）107

    年度判字第298號、108年度判字第437號行政判決意旨及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111年度勞上字第2

    2號民事判決意旨可明。又「上訴人雖有加班申請制，然僅

    徒具形式，並無實際執行，且告知採取違反強制規定之責任

    制，實際上並無可正常申請、執行之加班制度，自不能徒以

    被上訴人未能依循工作規則申請加班，遽論被上訴人並無加

    班之事實及必要，及其加班未獲上訴人同意，否則將造成雇

    主得藉由加班申請制之建置，規避勞動事件法第38條舉證責

    任規定及其應負之加班費給付義務。」，亦有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111年度勞上字第59號民事判決

    足資參照。是被上訴人雖有加班申請制度之工作規則，然仍

    應詳實探究是否落實加班申請制度，不得僅憑形式認定，亦

    應審酌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加班之事實是否未為積極制止，

    卻長期受領勞工即上訴人於正常工時以外之勞務，否則即應

    視為勞動契約之雙方當事人即兩造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之

    意思表示，而被上訴人所提加班申請制之工作規則，當無足

    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之反對證據，則上訴人出勤紀錄

    內記載之出勤時間，即應推定上訴人於該時間內經被上訴人

    同意加班，並實際執行職務，而被上訴人即應負加班費給付

    義務。查被上訴人並未落實加班申請制度，此由上訴人長期

    加班卻從未受領過上班日之加班費可證，且被上訴人亦未提

    出上訴人除曾於週六參與員工訓練而申報加班外，尚曾提出

    加班申請之證據，可見被上訴人僅係表面上配合勞動法規，

    虛設加班申請制度，並未實際落實，否則上訴人當無延長工

    時卻不申請加班費之道理，此舉無異於放棄自己之權益，是

    堪認被上訴人自不得以該虛設之規則，反推上訴人並無延長

    工時加班之事實。又上訴人申請加班補休之紀錄均為週六，

    非正常工作日之夜間，此係因被上訴人強制要求員工參與教

    育訓練，且開放加班補休申請，然未提供加班費請領之選擇

    權，且平常日亦未曾准許上訴人申請加班，可見被上訴人確

    實未落實加班費申請制度。另上訴人離職當月僅上班5.5日

    ，故認不應將該月列入平均薪資計算較為公允，是上訴人之

    月薪仍主張為9萬7493元，時薪為406元，則上訴人請求金額

    應為55萬5374元【計算式：超過2小時部分：78.5小時×（40

    6元×1.67）＝5萬3225元。加班2小時以內時數部分：923小時

    ×（406元×1.34）＝50萬2149元。小數點以下均4捨5入。合計

    55萬5374元】。又即便認為當月應計入，則以該月所占比例

    計算（即112年3月薪資66653元×5日÷31日計算）平均月薪應

    為9萬2326元，時薪為385元，則上訴人請求金額應為52萬66

    48元【計算式：超過2小時部分：78.5小時×（385元×1.67）

    ＝5萬0472元。加班2小時以內時數部分：923小時×（385元×1

    .34）＝47萬6176元。小數點以下均4捨5入。合計52萬6648元

    】。又被上訴人所提加班紀錄，均為平板組、印製組、工務

    組及儲運組等現場人員，並未包含上訴人所任職之營業組業

    務人員，自無從作為認定被上訴人已有落實加班申請制度之

    證明。被上訴人所擔任之營業組業務人員長期遭被上訴人漠

    視權益，忽略渠等加班之事實，形成不合理之潛規則，此由

    被上訴人迄今均未能提出有上訴人同組人員之歷年打卡及申

    請加班並核給之紀錄可證，而上訴人從事之組別乃長期遭被

    上訴人差別對待，侵害上訴人加班權益。又被上訴人所提最

    高法院民事判決，其事實係發生於勞動事件法尚未施行之前

    ，自無從適用勞動事件法為判斷，且該案雇主確有落實加班

    申請制，自非本件所得比附援引等語。

五、被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

    外，並補稱：上訴人迄今仍未提出伊所主張歷次延長工時之

    時間內所提供勞務之具體內容為何，且對於伊為何未依被上

    訴人之員工加班辦法徵得直屬主管同意填報加班單等程序，

    提出具體說明及舉證，又徒僅泛稱被上訴人之加班申請制度

    為徒具形式，然亦未提出相關舉證，自無從採信。又上訴人

    於108年3月28日至112年3月27日，確曾多次經由被上訴人公

    司內部批次加班系統提出加班申請，而經伊所屬主管核實確

    認後准許伊加班之紀錄，有批次加班（加班確認單）可參，

    可見被上訴人確已提供員工申請加班之管道，且為上訴人所

    知悉。又業務員之主要工作在於聯繫客戶，而客戶端亦非都

    是每天晚下班而能與上訴人聯繫，且聯繫尺寸單價不需太久

    時間，而上訴人從事業務員，何以留在公司這麼晚，當可認

    係處理伊私事。且依原審之業務員業績統計表，上訴人於交

    接訴外人林祺彥業務之前，伊工作量本已遠低於其他業務員

    ，理應足以準時下班為是，何須留在公司。且於本件發生前

    ，上訴人即有達33筆申請延長工時之紀錄，可見上訴人極知

    保護伊自身權益，何以獨漏本件部分並未提出申請，係因主

    管均會詢問加班原因及理由，可證上訴人顯係處理私人事務

    ，故未提出申請。況上訴人如有實際加班之需求，本可先提

    出申請或事後補申請，並非不能提出加班申請，此見被上訴

    人公司僅112年1月及2月全廠申請加班紀錄至少達上千筆，

    申請加班員工至少數十人次以上可證，是上訴人空言指摘被

    上訴人之加班申請制度為徒具形式云云，顯非事實。又上訴

    人所稱伊加班申請項次中乃多次係於週六參加教育訓練部分

    ；然此部分仍需由員工提出申請，並非加班系統自動產出，

    亦即在被上訴人公司加班，只要事先敘明加班理由及時數，

    事先徵得主管同意，於提出申請後，主管並不會不核准；若

    有緊急或突發事故，亦可先以任何可書面記錄方式取得主管

    同意加班，並於加班事實後7日內完成補填加班申請單。員

    工加班辦法係為正常申請及執行加班制度所為之規定，上訴

    人本應依循該加班辦法申請加班，始當足以作為認定上訴人

    是否確已符合加班要件之證據。況上訴人對於員工加班辦法

    及聘僱合約並未爭執，當無從徒以伊出勤紀錄中之延長工時

    紀錄即推認伊確有加班之事實。又參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

    字第890號民事判決乃認「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其延

    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應加給之；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

    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勞基法第24條

    、第3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即雇主如為管理需要而有延

    長工時必要，並經勞方同意，即得要求勞工加班。且為遵循

    上開加班規定及人事管理必要，規定勞工加班應按一定程序

    申請，於法即無不合。反之，勞工未經雙方同意，片面延長

    工時，既與加班規定不合，自不得向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

    」。承上，被上訴人應無給付上訴人所主張加班費之義務。

    另上訴人主張之平均月薪亦有違誤，按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

    定，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

    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則應為月薪資9萬0549元，時

    薪為377元，並非上訴人主張之月薪9萬7493元。同意上訴人

    以平均月薪9萬2326元，時薪為385元為計算，對於上訴人加

    班紀錄所示超過2小時部分時數為78.5小時，加班2小時以內

    時數共923小時，並無意見。原審所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等

    語。

六、本院得心證理由：　

（一）本院得心證之理由除依首開法條規定，引用原審判決事實

      及理由外，並補充：

（1）上訴人主張伊不知被上訴人公司訂有上開員工加班辦法，

     且被上訴人公司之加班申請制度僅為虛設，並未實際落實

     ，自無從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證據，而應推定上

     訴人之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出勤時間業經被上訴人同意加班

     等情，乃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查，上訴人本身自107年5

     月1日起至110年11月20日止，確曾在伊任職被上訴人公司

     竹一組及營一組業務身分時，即向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伊加

     班申請計達30餘次等情，此有被上訴人所提批次加班單（

     加班確認單）及上訴人申請加班補休證明等在卷可參（見

     原審卷一第263至267頁及本院卷第85頁），而該等書證之

     真正亦未為上訴人所否認，則據此不僅可見上訴人空言否

     認伊不知被上訴人公司之員工加班辦法等工作規則及兩造

     間聘僱合約書，確均已要求員工加班應事先提出加班申請

     單徵得直屬主管同意，或遇緊急或突發狀況，亦須先以任

     何可書面記錄之之方式取得權責主管同意加班，並於加班

     事實發生後7日內完成補填加班申請單等情，顯與事實相悖

     ，無足採信，亦即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公司員工倘欲為加

     班時，應先行自被上訴人公司內部系統提出加班申請單並

     經直屬主管同意，方可認兩造已就員工延長工時達成意思

     表示合致等情，顯然知之甚詳，且益徵被上訴人並未限制

     上訴人等公司員工得於欲行加班時提出加班申請單甚明。

     復以，上訴人雖另辯稱因被上訴人公司長期具有業務人員

     不得提出加班費申請之潛規則，故伊始僅於出勤紀錄上打

     卡加班，而未曾另就該等出勤期間提出加班申請單為申請

     ，可見被上訴人之加班申請制度並未落實，依上開實務見

     解，當無從推翻伊上開出勤紀錄可為推定伊有加班事實之

     證據云云；然則，被上訴人公司確有依員工加班申請單及

     其內部批核系統之加班紀錄，核准包含上訴人在內之數十

     名員工所為加班之申請，或給予申領之加班費，抑或給予

     加班補休等情，業據被上訴人提出上訴人歷次加班申請紀

     錄及訴外人胡俊吉等被上訴人公司員工於112年1月至2月間

     所提上千筆之加班紀錄等為證（見本院卷第85至145頁），

     而上訴人對於上開書證之真正亦未為爭執，是堪認被上訴

     人公司辯稱其員工加班均有依員工加班辦法等提出加班申

     請單敘明加班事由及時間，其公司不會不核准等語，洵屬

     真實有據，當為可採，而上訴人空言主張上情，既未曾提

     出相關積極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憑信。基上，當認上訴

     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之員工加班辦法顯然未落實，無從據

     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證據，而應推定上訴人之出勤

     紀錄內記載之出勤時間業經被上訴人同意加班，兩造已就

     上訴人確有於出勤紀錄上之出勤時間為加班之事實達成合

     致之意思表示云云，委屬無據，無可採信。

（2）另者，上訴人雖主張伊出勤紀錄上既載有超出正常工作時

     間以外之出勤時間，應屬延長工作時間，而雇主即被上訴

     人乃係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即上訴人在其指揮監督下之工

     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之意思

     而予以受領，依上開最高行及臺中高分院上開見解，當認

     勞務契約雙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意，此不因雇主

     採取加班申請制而有不同云云；然此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而查，上訴人自始既未曾就伊於上開加班紀錄所示出勤

     時間內究係從事被上訴人公司之何項勞務為說明及舉證，

     亦未就被上訴人係屬明知或可得而知伊在被上訴人指揮監

     督下之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

     對之意思而予以受領等利己之事實，先行舉證以實其說，

     自難比附援引上開實務見解而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3）再者，參107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及研討結果

      第5號之研討結果乃認：「（一）勞工受僱於雇主，雇主

     即有遵守勞動基準法有關工時、工資規定。由勞動基準法

     第 24條規定中『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文義觀之，負有

     依所定標準給付工資義務者，為主動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

     雇主。另應受勞動基準法第32條規定之限制，於延長勞工

     工作時間時應遵守一定程序及不得逾一定時數之者，亦為

     雇主。苟雇主並無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行為，雖勞工有依

     己意而延長工作時間之結果，雇主應無依前開規定給付延

     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亦不生僅得延長勞工工作時間於

     一定時數範圍內之可言。蓋以雇主與勞工分別為勞動契約

     之一方，雇主尚無於契約約定外受領勞工所提出延長工作

     時間之勞動之義務，亦無於勞工為前開勞動給付後負給付

     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又勞委會96年3月2日勞動2字第

      0960062674號函：『事業單位於工作規則內明定勞工應事

     先申請並經同意後始得延長工時，若未經核准不列入延長

     工作時間且不計給加班費者，若無違反其他強制禁止規定

     者，應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已就勞委會81　年

     4月6日函釋作成補充解釋。依此，勞工雖有延長工時之舉

     措，然如其未向雇主事先申請，並經雇主同意，主管機關

     即不得以雇主未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係違反勞動基準法

     第24條規定，而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予以處罰。（二

     ）在現代勞務關係中，因企業之規模漸趨龐大，受僱人數

     超過一定比例者，雇主為提高人事行政管理之效率，節省

     成本有效從事市場競爭，就工作場所、內容、方式等應注

     意事項，及受僱人之差勤、退休、撫恤及資遣等各種工作

     條件，通常訂有共通適用之規範，俾受僱人一體遵循，此

     規範即工作規則。勞工與雇主間之勞動條件依工作規則之

     內容而定，有拘束勞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除該工作規則

     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團體協商外，即成為僱傭契約內容之

     一部。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加給延長工作時間

     之工資，為勞動基準法第24條所明定。又依勞動基準法第3

     2條規定，延長工時應經勞雇雙方之同意，可見延長工時不

     得由一方單方片面為之，亦即不論雇主或勞工單方為延長

     工時之決定，均不生其合法效力，故若係勞工未經雇主同

     意片面延長工時，則非屬合於規定之加班，自不得向雇主

     請求給付加班費，以免侵及雇主之同意及人事管理權；而

     若雇主未經勞工同意片面延長工時，不僅與勞基法規定有

     違，而不得強制勞工履行，然若已有強制並使勞工實際為

     延長工時之結果時，自應依法給付加班費，以保護勞工之

     權益。（三）甲公司工作規則係依勞動基準法第 70條所訂

     立，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於甲公司公開揭示週知，未違反勞

     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而成為勞動契約內容之一部分，依

     同法第71條規定，自有約束甲公司所屬員工之效力。由上

     開工作規則可知，甲公司之員工如因業務需要於上班時間

     以外繼續加班處理者，應事先以加班申請單報請單位主管

     核准後始得加班，核屬甲公司為有效經營企業、控制成本

     支出及人事管理所必須，尚稱合理。甲公司建有 e-Hour系

     統，供員工得隨時查詢個人出勤狀況、薪資給付明細，加

     班申請得以電子公文系統提出申請。甲公司之員工如需加

     班，應事先申請同意，上電子公文e-Hour系統申請，呈請

     權責主管核准，並於次月10日前送至人資中心作業，以辦

     理加班申報。則甲公司在制度上設有加班申報系統，作為

     勞資雙方合意延長工作時間之平台，足供員工自行評估其

     正常工作時間內之效率、品質、有無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

     等，進而辦理登錄，送請主管核定同意，制度上與一般公

     務部門無異，可認甲公司已就工時、加班費之管理為必要

     之注意，建置防止之措施，並公開揭示使員工知悉。甲公

     司並未指派員工乙延長工時工作，亦未指派乙超量業務限

     期完成，復未阻礙員工乙申報加班，則乙既未於事前向甲

     公司申請或事後補辦申請，其延長工作時間並非甲公司本

     於指揮監督地位促其所為，甲公司自無依勞動基準法第24

     條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核無未給付該項工

     資而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之問題。」。而查，被上訴人

     在其員工加班辦法等工作規則及聘僱合約書中既確已約明

     員工加班申請程序，其內部制度上亦確實設有加班申報系

     統，作為勞資雙方合意延長工作時間之平台，足供員工自

     行評估正常工作時間內之效率、品質、有無延長工作時間

     之必要等，進而辦理加班申請登錄，送請員工主管核定同

     意，足認被上訴人確已就工時、加班費之管理為必要之注

     意，建置防止之措施，並公開揭示使上訴人等員工知悉，

     此經本院審認如前，是依上開研討意見，當認被上訴人之

     員工加班辦法及聘僱合約書等上開工作規則之約定並未違

     反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而應已成為兩造間勞動契約內

     容之一部分，是依同法第71條規定，自有約束被上訴人所

     屬員工即上訴人之效力甚明。況且，被上訴人並未指派上

     訴人於伊出勤紀錄所載超出伊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出勤時

     間延長工時工作，亦未指派上訴人超量業務限期完成，復

     無證據足證被上訴人究有何阻礙上訴人申報加班之情事，

     均如前述，是依上開說明，上訴人既亦不否認伊確實均未

     事先於出勤紀錄上之延長工時前或其後向被上訴人公司提

     出加班申請或事後補辦申請，則堪徵即便審認上訴人確有

     於伊出勤紀錄所示延長工作時間為被上訴人從事勞務之情

     事，然因此並非被上訴人公司本於指揮監督地位促伊所為

     ，則仍應認被上訴人公司尚無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給

     付上訴人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亦無因未給付該項工

     資而有何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之問題，至甚明確。

（二）承上各情，當認上訴人上訴所為前開主張，尚非有據，無

      從採信；而被上訴人依其員工加班申請辦法等為據，辯稱

      其當毋庸給付上訴人上開加班費等情，應屬有據，洵屬可

      採。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7萬5428元及法定遲延

    利息，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違誤

    。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上訴人之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

    ，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王筆毅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陳信溢  





訴訟代理人  陳亮逢律師

被  上訴人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承先  

訴訟代理人  陳宇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事故賠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21日本院苗栗簡易庭113年度苗勞簡字第15號第一審簡易判決反訴部分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本判決應記載之事實、理由及關於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意見暨法律上之意見（除後開補充說明外），均與原判決相同，茲引用原判決所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按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訴訟中已變更為朱承先，有經濟部函及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3至84頁），並由朱承先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67頁），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原審就本訴原告即被上訴人請求本訴被告即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15萬674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部分，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而上訴人就本訴部分並未聲明不服，是本訴部分並非本院審理之範圍，先予說明。另原審就反訴原告即上訴人（下稱上訴人）請求反訴被告即被上訴人（下稱被上訴人）給付57萬5428元，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就反部部分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項之反訴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7萬5428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人之反訴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外，並補稱：按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無論是基於雇主明示的意思而為雇主提供勞務，或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在其指揮監督下的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的意思而予以受領，則應認勞動契約雙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之意思表示，該等提供勞務時間即屬延長工作時間，雇主負有本於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的義務，此不因雇主採取加班申請制而有所不同，此參最高行政法院（下稱最高行）107年度判字第298號、108年度判字第437號行政判決意旨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111年度勞上字第22號民事判決意旨可明。又「上訴人雖有加班申請制，然僅徒具形式，並無實際執行，且告知採取違反強制規定之責任制，實際上並無可正常申請、執行之加班制度，自不能徒以被上訴人未能依循工作規則申請加班，遽論被上訴人並無加班之事實及必要，及其加班未獲上訴人同意，否則將造成雇主得藉由加班申請制之建置，規避勞動事件法第38條舉證責任規定及其應負之加班費給付義務。」，亦有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111年度勞上字第59號民事判決足資參照。是被上訴人雖有加班申請制度之工作規則，然仍應詳實探究是否落實加班申請制度，不得僅憑形式認定，亦應審酌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加班之事實是否未為積極制止，卻長期受領勞工即上訴人於正常工時以外之勞務，否則即應視為勞動契約之雙方當事人即兩造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之意思表示，而被上訴人所提加班申請制之工作規則，當無足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之反對證據，則上訴人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出勤時間，即應推定上訴人於該時間內經被上訴人同意加班，並實際執行職務，而被上訴人即應負加班費給付義務。查被上訴人並未落實加班申請制度，此由上訴人長期加班卻從未受領過上班日之加班費可證，且被上訴人亦未提出上訴人除曾於週六參與員工訓練而申報加班外，尚曾提出加班申請之證據，可見被上訴人僅係表面上配合勞動法規，虛設加班申請制度，並未實際落實，否則上訴人當無延長工時卻不申請加班費之道理，此舉無異於放棄自己之權益，是堪認被上訴人自不得以該虛設之規則，反推上訴人並無延長工時加班之事實。又上訴人申請加班補休之紀錄均為週六，非正常工作日之夜間，此係因被上訴人強制要求員工參與教育訓練，且開放加班補休申請，然未提供加班費請領之選擇權，且平常日亦未曾准許上訴人申請加班，可見被上訴人確實未落實加班費申請制度。另上訴人離職當月僅上班5.5日，故認不應將該月列入平均薪資計算較為公允，是上訴人之月薪仍主張為9萬7493元，時薪為406元，則上訴人請求金額應為55萬5374元【計算式：超過2小時部分：78.5小時×（406元×1.67）＝5萬3225元。加班2小時以內時數部分：923小時×（406元×1.34）＝50萬2149元。小數點以下均4捨5入。合計55萬5374元】。又即便認為當月應計入，則以該月所占比例計算（即112年3月薪資66653元×5日÷31日計算）平均月薪應為9萬2326元，時薪為385元，則上訴人請求金額應為52萬6648元【計算式：超過2小時部分：78.5小時×（385元×1.67）＝5萬0472元。加班2小時以內時數部分：923小時×（385元×1.34）＝47萬6176元。小數點以下均4捨5入。合計52萬6648元】。又被上訴人所提加班紀錄，均為平板組、印製組、工務組及儲運組等現場人員，並未包含上訴人所任職之營業組業務人員，自無從作為認定被上訴人已有落實加班申請制度之證明。被上訴人所擔任之營業組業務人員長期遭被上訴人漠視權益，忽略渠等加班之事實，形成不合理之潛規則，此由被上訴人迄今均未能提出有上訴人同組人員之歷年打卡及申請加班並核給之紀錄可證，而上訴人從事之組別乃長期遭被上訴人差別對待，侵害上訴人加班權益。又被上訴人所提最高法院民事判決，其事實係發生於勞動事件法尚未施行之前，自無從適用勞動事件法為判斷，且該案雇主確有落實加班申請制，自非本件所得比附援引等語。

五、被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外，並補稱：上訴人迄今仍未提出伊所主張歷次延長工時之時間內所提供勞務之具體內容為何，且對於伊為何未依被上訴人之員工加班辦法徵得直屬主管同意填報加班單等程序，提出具體說明及舉證，又徒僅泛稱被上訴人之加班申請制度為徒具形式，然亦未提出相關舉證，自無從採信。又上訴人於108年3月28日至112年3月27日，確曾多次經由被上訴人公司內部批次加班系統提出加班申請，而經伊所屬主管核實確認後准許伊加班之紀錄，有批次加班（加班確認單）可參，可見被上訴人確已提供員工申請加班之管道，且為上訴人所知悉。又業務員之主要工作在於聯繫客戶，而客戶端亦非都是每天晚下班而能與上訴人聯繫，且聯繫尺寸單價不需太久時間，而上訴人從事業務員，何以留在公司這麼晚，當可認係處理伊私事。且依原審之業務員業績統計表，上訴人於交接訴外人林祺彥業務之前，伊工作量本已遠低於其他業務員，理應足以準時下班為是，何須留在公司。且於本件發生前，上訴人即有達33筆申請延長工時之紀錄，可見上訴人極知保護伊自身權益，何以獨漏本件部分並未提出申請，係因主管均會詢問加班原因及理由，可證上訴人顯係處理私人事務，故未提出申請。況上訴人如有實際加班之需求，本可先提出申請或事後補申請，並非不能提出加班申請，此見被上訴人公司僅112年1月及2月全廠申請加班紀錄至少達上千筆，申請加班員工至少數十人次以上可證，是上訴人空言指摘被上訴人之加班申請制度為徒具形式云云，顯非事實。又上訴人所稱伊加班申請項次中乃多次係於週六參加教育訓練部分；然此部分仍需由員工提出申請，並非加班系統自動產出，亦即在被上訴人公司加班，只要事先敘明加班理由及時數，事先徵得主管同意，於提出申請後，主管並不會不核准；若有緊急或突發事故，亦可先以任何可書面記錄方式取得主管同意加班，並於加班事實後7日內完成補填加班申請單。員工加班辦法係為正常申請及執行加班制度所為之規定，上訴人本應依循該加班辦法申請加班，始當足以作為認定上訴人是否確已符合加班要件之證據。況上訴人對於員工加班辦法及聘僱合約並未爭執，當無從徒以伊出勤紀錄中之延長工時紀錄即推認伊確有加班之事實。又參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90號民事判決乃認「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應加給之；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即雇主如為管理需要而有延長工時必要，並經勞方同意，即得要求勞工加班。且為遵循上開加班規定及人事管理必要，規定勞工加班應按一定程序申請，於法即無不合。反之，勞工未經雙方同意，片面延長工時，既與加班規定不合，自不得向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承上，被上訴人應無給付上訴人所主張加班費之義務。另上訴人主張之平均月薪亦有違誤，按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則應為月薪資9萬0549元，時薪為377元，並非上訴人主張之月薪9萬7493元。同意上訴人以平均月薪9萬2326元，時薪為385元為計算，對於上訴人加班紀錄所示超過2小時部分時數為78.5小時，加班2小時以內時數共923小時，並無意見。原審所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等語。

六、本院得心證理由：　

（一）本院得心證之理由除依首開法條規定，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外，並補充：

（1）上訴人主張伊不知被上訴人公司訂有上開員工加班辦法，且被上訴人公司之加班申請制度僅為虛設，並未實際落實，自無從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證據，而應推定上訴人之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出勤時間業經被上訴人同意加班等情，乃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查，上訴人本身自107年5月1日起至110年11月20日止，確曾在伊任職被上訴人公司竹一組及營一組業務身分時，即向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伊加班申請計達30餘次等情，此有被上訴人所提批次加班單（加班確認單）及上訴人申請加班補休證明等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63至267頁及本院卷第85頁），而該等書證之真正亦未為上訴人所否認，則據此不僅可見上訴人空言否認伊不知被上訴人公司之員工加班辦法等工作規則及兩造間聘僱合約書，確均已要求員工加班應事先提出加班申請單徵得直屬主管同意，或遇緊急或突發狀況，亦須先以任何可書面記錄之之方式取得權責主管同意加班，並於加班事實發生後7日內完成補填加班申請單等情，顯與事實相悖，無足採信，亦即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公司員工倘欲為加班時，應先行自被上訴人公司內部系統提出加班申請單並經直屬主管同意，方可認兩造已就員工延長工時達成意思表示合致等情，顯然知之甚詳，且益徵被上訴人並未限制上訴人等公司員工得於欲行加班時提出加班申請單甚明。復以，上訴人雖另辯稱因被上訴人公司長期具有業務人員不得提出加班費申請之潛規則，故伊始僅於出勤紀錄上打卡加班，而未曾另就該等出勤期間提出加班申請單為申請，可見被上訴人之加班申請制度並未落實，依上開實務見解，當無從推翻伊上開出勤紀錄可為推定伊有加班事實之證據云云；然則，被上訴人公司確有依員工加班申請單及其內部批核系統之加班紀錄，核准包含上訴人在內之數十名員工所為加班之申請，或給予申領之加班費，抑或給予加班補休等情，業據被上訴人提出上訴人歷次加班申請紀錄及訴外人胡俊吉等被上訴人公司員工於112年1月至2月間所提上千筆之加班紀錄等為證（見本院卷第85至145頁），而上訴人對於上開書證之真正亦未為爭執，是堪認被上訴人公司辯稱其員工加班均有依員工加班辦法等提出加班申請單敘明加班事由及時間，其公司不會不核准等語，洵屬真實有據，當為可採，而上訴人空言主張上情，既未曾提出相關積極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憑信。基上，當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之員工加班辦法顯然未落實，無從據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證據，而應推定上訴人之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出勤時間業經被上訴人同意加班，兩造已就上訴人確有於出勤紀錄上之出勤時間為加班之事實達成合致之意思表示云云，委屬無據，無可採信。

（2）另者，上訴人雖主張伊出勤紀錄上既載有超出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出勤時間，應屬延長工作時間，而雇主即被上訴人乃係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即上訴人在其指揮監督下之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之意思而予以受領，依上開最高行及臺中高分院上開見解，當認勞務契約雙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意，此不因雇主採取加班申請制而有不同云云；然此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查，上訴人自始既未曾就伊於上開加班紀錄所示出勤時間內究係從事被上訴人公司之何項勞務為說明及舉證，亦未就被上訴人係屬明知或可得而知伊在被上訴人指揮監督下之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之意思而予以受領等利己之事實，先行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比附援引上開實務見解而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3）再者，參107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及研討結果 第5號之研討結果乃認：「（一）勞工受僱於雇主，雇主即有遵守勞動基準法有關工時、工資規定。由勞動基準法第 24條規定中『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文義觀之，負有依所定標準給付工資義務者，為主動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雇主。另應受勞動基準法第32條規定之限制，於延長勞工工作時間時應遵守一定程序及不得逾一定時數之者，亦為雇主。苟雇主並無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行為，雖勞工有依己意而延長工作時間之結果，雇主應無依前開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亦不生僅得延長勞工工作時間於一定時數範圍內之可言。蓋以雇主與勞工分別為勞動契約之一方，雇主尚無於契約約定外受領勞工所提出延長工作時間之勞動之義務，亦無於勞工為前開勞動給付後負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又勞委會96年3月2日勞動2字第 0960062674號函：『事業單位於工作規則內明定勞工應事先申請並經同意後始得延長工時，若未經核准不列入延長工作時間且不計給加班費者，若無違反其他強制禁止規定者，應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已就勞委會81　年4月6日函釋作成補充解釋。依此，勞工雖有延長工時之舉措，然如其未向雇主事先申請，並經雇主同意，主管機關即不得以雇主未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係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而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予以處罰。（二）在現代勞務關係中，因企業之規模漸趨龐大，受僱人數超過一定比例者，雇主為提高人事行政管理之效率，節省成本有效從事市場競爭，就工作場所、內容、方式等應注意事項，及受僱人之差勤、退休、撫恤及資遣等各種工作條件，通常訂有共通適用之規範，俾受僱人一體遵循，此規範即工作規則。勞工與雇主間之勞動條件依工作規則之內容而定，有拘束勞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除該工作規則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團體協商外，即成為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為勞動基準法第24條所明定。又依勞動基準法第32條規定，延長工時應經勞雇雙方之同意，可見延長工時不得由一方單方片面為之，亦即不論雇主或勞工單方為延長工時之決定，均不生其合法效力，故若係勞工未經雇主同意片面延長工時，則非屬合於規定之加班，自不得向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以免侵及雇主之同意及人事管理權；而若雇主未經勞工同意片面延長工時，不僅與勞基法規定有違，而不得強制勞工履行，然若已有強制並使勞工實際為延長工時之結果時，自應依法給付加班費，以保護勞工之權益。（三）甲公司工作規則係依勞動基準法第 70條所訂立，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於甲公司公開揭示週知，未違反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而成為勞動契約內容之一部分，依同法第71條規定，自有約束甲公司所屬員工之效力。由上開工作規則可知，甲公司之員工如因業務需要於上班時間以外繼續加班處理者，應事先以加班申請單報請單位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核屬甲公司為有效經營企業、控制成本支出及人事管理所必須，尚稱合理。甲公司建有 e-Hour系統，供員工得隨時查詢個人出勤狀況、薪資給付明細，加班申請得以電子公文系統提出申請。甲公司之員工如需加班，應事先申請同意，上電子公文e-Hour系統申請，呈請權責主管核准，並於次月10日前送至人資中心作業，以辦理加班申報。則甲公司在制度上設有加班申報系統，作為勞資雙方合意延長工作時間之平台，足供員工自行評估其正常工作時間內之效率、品質、有無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等，進而辦理登錄，送請主管核定同意，制度上與一般公務部門無異，可認甲公司已就工時、加班費之管理為必要之注意，建置防止之措施，並公開揭示使員工知悉。甲公司並未指派員工乙延長工時工作，亦未指派乙超量業務限期完成，復未阻礙員工乙申報加班，則乙既未於事前向甲公司申請或事後補辦申請，其延長工作時間並非甲公司本於指揮監督地位促其所為，甲公司自無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核無未給付該項工資而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之問題。」。而查，被上訴人在其員工加班辦法等工作規則及聘僱合約書中既確已約明員工加班申請程序，其內部制度上亦確實設有加班申報系統，作為勞資雙方合意延長工作時間之平台，足供員工自行評估正常工作時間內之效率、品質、有無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等，進而辦理加班申請登錄，送請員工主管核定同意，足認被上訴人確已就工時、加班費之管理為必要之注意，建置防止之措施，並公開揭示使上訴人等員工知悉，此經本院審認如前，是依上開研討意見，當認被上訴人之員工加班辦法及聘僱合約書等上開工作規則之約定並未違反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而應已成為兩造間勞動契約內容之一部分，是依同法第71條規定，自有約束被上訴人所屬員工即上訴人之效力甚明。況且，被上訴人並未指派上訴人於伊出勤紀錄所載超出伊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出勤時間延長工時工作，亦未指派上訴人超量業務限期完成，復無證據足證被上訴人究有何阻礙上訴人申報加班之情事，均如前述，是依上開說明，上訴人既亦不否認伊確實均未事先於出勤紀錄上之延長工時前或其後向被上訴人公司提出加班申請或事後補辦申請，則堪徵即便審認上訴人確有於伊出勤紀錄所示延長工作時間為被上訴人從事勞務之情事，然因此並非被上訴人公司本於指揮監督地位促伊所為，則仍應認被上訴人公司尚無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給付上訴人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義務，亦無因未給付該項工資而有何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之問題，至甚明確。

（二）承上各情，當認上訴人上訴所為前開主張，尚非有據，無從採信；而被上訴人依其員工加班申請辦法等為據，辯稱其當毋庸給付上訴人上開加班費等情，應屬有據，洵屬可採。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7萬5428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人之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王筆毅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